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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我國關於禁止歧視之法規盤點 

序

號 

法律名稱

（主管機

關） 

條項款 

（中央權

責機關） 

特徵 領域 
處罰機關 

（條次） 

違反禁止歧視規定之 

行政裁罰 

有關禁止歧視之規定 違反之法律效果 
罰鍰（單

位：新臺

幣）（條

次） 

其他種類

行 政 罰

（條次） 

1 入出國及

移民法 

（ 內 政

部） 

62(1)  

（ 內 政

部） 

國籍、

種族、

膚色、

階級、

出生地 

不限 ■中央：內政部

(81) 

□地方 

5 千元以

上 3 萬元

以下 

(81) 

無 第 62條第 1項 

1.任何人不得以國籍、種族、膚色、階級、出生地等因

素，對居住於臺灣地區之人民為歧視之行為。 

第 81條 

主管機關受理第六十二條之申訴，認定具有違反該條規

定情事時，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外，應立即通知違規

行為人限期改善；屆期未改善者，處新臺幣五千元以上

三萬元以下罰鍰。 

2 身心障礙

者權益保

障法 

（ 衛 福

部） 

16(1) 

（ 衛 福

部） 

身心障

礙 

教育、

應考、

進用、

就業、

居住、

遷徙、

醫療 

□中央：○○部 

■地方：直轄

市、縣（市）

主管機關(104)  

10 萬元以

上 50萬元

以下(86) 

無 第 16條第 1項 

1.身心障礙者之人格及合法權益，應受尊重及保障，對

其接受教育、應考、進用、就業、居住、遷徙、醫療等

權益，不得有歧視之對待。 

第 86條 

1.違反第十六條第一項規定，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十

萬元以下罰鍰。 

 

第 104條 

本法所定罰則，除另有規定者外，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

主管機關處罰之。 

16(2) 

（ 衛 福

部） 

使用公

共設施

場所 

□中央：○○部 

■地方：直轄

市、縣（市）

主 管 機 關 

(104)  

1 萬元以

上 5 萬元

以下(100) 

命接受 4

小時之講

習(100) 

第 16條第 2項 

2.公共設施場所營運者，不得使身心障礙者無法公平使

用設施、設備或享有權利。 

第 100條 

違反第十六條第二項或第六十條第二項規定者，應令限

期改善；屆期未改善者，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

下罰鍰，並命其接受四小時之講習。 

第 104條 

本法所定罰則，除另有規定者外，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

主管機關處罰之。 

40(1) 

（ 勞 動

部） 

就業 □中央：○○部 

■地方：直轄

市、縣（市）

勞工主管機關

(87) 

10 萬元以

上 50萬元

以下(87) 

無 第 40 條第 1項 

1.進用身心障礙者之機關（構），對其所進用之身心障

礙者，應本同工同酬之原則，不得為任何歧視待遇，其

所核發之正常工作時間薪資，不得低於基本工資。 

第 87 條 

違反第四十條第一項規定者，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勞工

主管機關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。 

53(4) 

（ 交 通

國內航

空運輸 

■中央：交通部 

(99)  

1 萬元以

上 5 萬元

無 第 53條第 4項 

4.國內航空運輸業者除民航主管機關所定之安全因素

第 99條 

國內航空運輸業者違反第五十三條第四項規定限制或
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D0050046&flno=40&k1=%e6%ad%a7%e8%a6%9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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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號 

法律名稱

（主管機

關） 

條項款 

（中央權

責機關） 

特徵 領域 
處罰機關 

（條次） 

違反禁止歧視規定之 

行政裁罰 

有關禁止歧視之規定 違反之法律效果 
罰鍰（單

位：新臺

幣）（條

次） 

其他種類

行 政 罰

（條次） 

部） □地方 以下(99) 外，不得要求身心障礙者接受特殊限制或拒絕提供運輸

服務。 

拒絕提供身心障礙者運輸服務……該管交通主管機關得

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，並限期改善；屆

期未改善者，得按次處罰至其改善完成為止。 

 

60(2) 

（ 衛 福

部） 

公共場

所、公

共建築

物、營

業 場

所、大

眾運輸

交通工

具及其

他公共

設施 

□中央：○○部 

■地方：直轄

市、縣（市）

主 管 機 關 

(104)  

1 萬元以

上 5 萬元

以下(100) 

命接受 4

小時之講

習(100) 

第 60條第 2項 

2.前項公共場所、公共建築物、營業場所、大眾運輸工

具及其他公共設施之所有人、管理人或使用人，不得對

導盲幼犬、導聾幼犬、肢體輔助幼犬及合格導盲犬、導

聾犬、肢體輔助犬收取額外費用，且不得拒絕其自由出

入或附加其他出入條件。 

第 100條 

違反第十六條第二項或第六十條第二項規定者，應令限

期改善；屆期未改善者，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

下罰鍰，並命其接受四小時之講習。 

 

第 104條 

本法所定罰則，除另有規定者外，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

主管機關處罰之。 

74(1) 

廣電媒體

（ 通 傳

會）、平面

媒體（文

化部） 

傳播媒

體報導 

■中央（廣電媒

體）：通傳會

(86) 

■地方（平面媒

體）：直轄市、

縣（市）主管

機關(104) 

10 萬元以

上 50萬元

以下(86) 

無 第 74 條 

1.傳播媒體報導身心障礙者或疑似身心障礙者，不得使

用歧視性之稱呼或描述，並不得有與事實不符或誤導閱

聽人對身心障礙者產生歧視或偏見之報導。 

第 86條 

…… 

2.違反第七十四條規定，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處新臺幣

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。 

3 住宅法 

（ 內 政

部） 

54 ○1 ○2  

（ 內 政

部） 

身心障

礙 

居住權

利 

□中央：○○部 

■地方：直轄

市、縣（市）

主 管 機 關

(55、56)  

10 萬元以

上 50萬元

以下(56) 

無 第 54條第 1款及第 2款 

任何人不得拒絕或妨礙住宅使用人為下列之行為： 

一、從事必要之居住或公共空間無障礙修繕。 

二、因協助身心障礙者之需要飼養導盲犬、導聾犬及肢

體輔助犬。 

 

第 56條 

違反第五十四條規定經依第五十五條規定處理，並經直

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令行為人限期改善，屆期未改

善者，按次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。 
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D0070195&flno=5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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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號 

法律名稱

（主管機

關） 

條項款 

（中央權

責機關） 

特徵 領域 
處罰機關 

（條次） 

違反禁止歧視規定之 

行政裁罰 

有關禁止歧視之規定 違反之法律效果 
罰鍰（單

位：新臺

幣）（條

次） 

其他種類

行 政 罰

（條次） 

4 人類免疫

缺乏病毒

傳染防治

及感染者

權益保障

條例 

（ 衛 福

部） 

4(1) 

 （ 衛 福

部） 

HIV 感

染者 

就學、

就醫、

就業、

安養、

居住或

予其他

不公平

之待遇 

■中央：衛福部

(23) 

■地方：直轄

市、縣（市）

主管機關(23) 

30 萬以上

150 萬以

下(23) 

無 第 4條第 1項 

1.感染者之人格與合法權益應受尊重及保障，不得予以

歧視，拒絕其就學、就醫、就業、安養、居住或予其他

不公平之待遇，相關權益保障辦法，由中央主管機關會

商中央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定之。 

第 23條 

…… 

3.違反第四條第一項或第三項、醫事機構違反第十二條

第三項規定者，處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一百五十萬元以

下罰鍰。 

4.第一項及前項之情形，主管機關於必要時，得限期令

其改善；屆期未改善者，按次處罰之。 

5.醫事人員有第一項至第三項情形之一而情節重大

者，移付中央主管機關懲戒。 

 

第 25 條 

本條例所定之罰鍰，由直轄市或縣（市）主管機關處罰

之。但第二十三條之罰鍰，亦得由中央主管機關處罰。 

12(3) 

（ 衛 福

部） 

就醫 ■中央：衛福部

(23) 

■地方：直轄

市、縣（市）

主管機關(23) 

30 萬以上

150 萬以

下(23) 

無 第 12條第 3項 

3.感染者提供其感染事實後，醫事機構及醫事人員不得

拒絕提供服務。 

人類免疫

缺乏病毒

感染者權

益保障辦

法 3○1 ○2： 

廣電媒體

（ 通 傳

會）、平面

媒體（文

化部） 

傳播媒

體報導 

N/A N/A N/A 第 3條第 1款及第 2款 

（未定罰則） 

傳播媒體報導感染者時，不得有下列情事： 

一、使用歧視性之稱呼或描述。 

二、與事實不符或足以使人產生歧視或偏見。 

N/A 

5 油症患者

健康照護

服務條例 

（ 衛 福

部） 

6(1) 

（ 衛 福

部） 

油症患

者 

教育、

就業、

醫療、 

□中央：○○部 

■地方：直轄

市、縣（市）

主管機關(13) 

2 萬元以

上 10萬元

以下(13) 

無 第 6 條第 1項 

1.油症患者之人格及合法權益，應受尊重及保障，對其

接受教育、就業、醫療等權益，不得有歧視之對待；其

相關權益保障辦法，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各目的事

業主管機關訂定之。 

第 13 條 

違反第六條規定者，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

鍰。 

 

 
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All.aspx?pcode=L0050004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All.aspx?pcode=L0050004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All.aspx?pcode=L0050004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All.aspx?pcode=L0050004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All.aspx?pcode=L0050004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All.aspx?pcode=L0050004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All.aspx?pcode=L0070039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All.aspx?pcode=L0070039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All.aspx?pcode=L007003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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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號 

法律名稱

（主管機

關） 

條項款 

（中央權

責機關） 

特徵 領域 
處罰機關 

（條次） 

違反禁止歧視規定之 

行政裁罰 

有關禁止歧視之規定 違反之法律效果 
罰鍰（單

位：新臺

幣）（條

次） 

其他種類

行 政 罰

（條次） 

6(3) 

廣電媒體

（ 衛 福

部）、平面

媒體（衛

福部） 

媒體報

導、製

作相關

節目 

■中央：衛福部

(13) 

■地方：直轄

市、縣（市）

主管機關(13) 

2 萬元以

上 10萬元

以下(13) 

無 第 6 條第 3項 

3.媒體報導油症事件或製作相關節目時，應注意油症患

者或其遺屬之名譽及隱私。 

 

6 精神衛生

法1 

（ 衛 福

部） 

37 

（ 衛 福

部） 

精神疾

病病人 

就醫、

就學、

應考、

僱用、

社區生

活權益 

□中央：○○部 

■地方：直轄

市、縣（市）

主管機關(87)  

3 萬元以

上 15萬元

以下(82) 

無 第 37 條 

病人之人格權及合法權益，應予尊重及保障，不得歧

視。關於其就醫、就學、應考、僱用及社區生活權益，

不得以罹患精神疾病為由，有不公平之對待。 

第 82條 

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

罰鍰： 

…… 

二、違反第三十七條、第三十九條或第四十條第一項保

護病人權益規定。 

….. 

 

第 87條 

本法所定之罰鍰、停業及廢止開業執照，除另有規定

外，由地方主管機關處罰。 

38(1)(2) 

（ 衛 福

部、通傳

會及其他

目的事業

主 管 機

關） 

38(1) 

宣 傳

品、出

版品、

廣播、

電視、

網際網

路或其

他媒體

■中央（廣電媒

體）：通傳會

(14、78Ⅰ)  

■地方（網際網

路、出版品、

宣傳品或其他

媒體）：直轄

市、縣（市）

政府(78ⅡⅤ) 

6 萬元以

上 60萬元

以下(78Ⅰ

Ⅱ) 

沒入（78

Ⅱ-廣電事

業以外之

宣傳品、

出版品、

網際網路

或其他媒

體業者） 

第 38條第 1項、第 2項 

1.宣傳品、出版品、廣播、電視、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

之報導，不得使用與精神疾病有關之歧視性稱呼或描

述；並不得有與事實不符，或誤導閱聽者對病人、保護

人、家屬及服務病人之人員、機構、法人或團體產生歧

視之報導。 

2.病人或有第三條第一項第一款所定狀態之人涉及法

律事件，未經法院裁判認定該法律事件發生原因可歸責

於其疾病或障礙狀況者，宣傳品、出版品、廣播、電視、

第 14條 

通訊傳播主管機關應監督廣播、電視及其他由該機關依

法主管之媒體，以避免歧視病人。 

 

第 78 條 

1.廣播、電視事業違反第三十八條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

者，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六十萬

元以下罰鍰，並令其限期改正；屆期未改正者，得按次

處罰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精神衛生法於 111年 12月 14日修正公布全文 91 條；施行日期，除第 5章、第 81條第 3、4款，由行政院會同司法院定之外，自公布後 2年施行。 
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L0020030&flno=5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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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號 

法律名稱

（主管機

關） 

條項款 

（中央權

責機關） 

特徵 領域 
處罰機關 

（條次） 

違反禁止歧視規定之 

行政裁罰 

有關禁止歧視之規定 違反之法律效果 
罰鍰（單

位：新臺

幣）（條

次） 

其他種類

行 政 罰

（條次） 

之報導 

 

38(2) 

機關、

機構、

法人、

團體 

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、機關、機構、法人、團體，不得

指涉其疾病或障礙狀況為該法律事件之原因。 

2.前項以外之宣傳品、出版品、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業

者違反第三十八條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者，由各目的事

業主管機關處負責人新臺幣六萬元以上六十萬元以下

罰鍰，並得沒入同條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之物品、令其

限期移除內容、下架或其他必要之處置；屆期不履行

者，得按次處罰至履行為止。 

3.前二項以外之機關、機構、法人或團體違反第三十八

條第二項規定而無正當理由者，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

萬元以下罰鍰，並得沒入同項規定之物品，令其限期移

除內容、下架或其他必要之處置；屆期不履行者，得按

次處罰至履行為止。 

4.宣傳品、出版品、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業者無負責人

或負責人對行為人之行為不具監督關係者，第二項所定

處罰對象為行為人。 

5.第二項所定網際網路、出版品、宣傳品或其他媒體之

目的事業主管機關，指行為人或負責人所屬公司、商業

所在地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。 

38(4) 

（ 衛 福

部） 

任 何

人、任

何領域 

N/A N/A N/A 第 38條第 4項 

4.任何人不得以公開之言論歧視病人、或不當影射他人

罹患精神疾病。 

N/A 

7 傳染病防

治法 

（ 衛 福

部） 

11(1) 

（ 衛 福

部） 

傳染病

病人、

施予照

顧之醫

事 人

員、接

受隔離

治 療

人格、

合法權

益 

■中央：衛福部

（中央流行疫

情指揮中心成

立期間）(71) 

■地方：直轄

市、縣（市）

主管機關(71) 

1 萬元以

上 15萬元

以下(69) 

無 第 11 條第 1項 

1.對於傳染病病人、施予照顧之醫事人員、接受隔離治

療者、居家檢疫者、集中檢疫者及其家屬之人格、合法

權益，應予尊重及保障，不得予以歧視。 

第 13 條 

感染傳染病病原體之人及疑似傳染病之病人，均視同傳

染病病人，適用本法之規定。 

第 69 條 

1.有下列情事之一者，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

下罰鍰；必要時，並得限期令其改善，屆期未改善者，

按次處罰之： 

一、違反第十一條、第十二條……。 

…… 

 

第 71 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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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號 

法律名稱

（主管機

關） 

條項款 

（中央權

責機關） 

特徵 領域 
處罰機關 

（條次） 

違反禁止歧視規定之 

行政裁罰 

有關禁止歧視之規定 違反之法律效果 
罰鍰（單

位：新臺

幣）（條

次） 

其他種類

行 政 罰

（條次） 

者、居

家檢疫

者、集

中檢疫

者及其

家屬 

本法所定之罰鍰、停業，除違反第三十四條規定者，由

中央主管機關處罰外，由地方主管機關處罰之。但有下

列情事之一者，中央主管機關得處罰之： 

一、違反第九條、第五十八條至第六十條規定者。 

二、於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成立期間，違反本法規定。 

12 

（ 衛 福

部） 

傳染病

病人 

就學、

工作、

安養、

居住 

■中央：衛福部

（中央流行疫

情指揮中心成

立期間）(71) 

■地方：直轄

市、縣（市）

主管機關(71) 

1 萬元以

上 15萬元

以下(69) 

無 第 12條 

政府機關（構）、民間團體、事業或個人不得拒絕傳染

病病人就學、工作、安養、居住或予其他不公平之待遇。

但經主管機關基於傳染病防治需要限制者，不在此限。 

第 13 條 

感染傳染病病原體之人及疑似傳染病之病人，均視同傳

染病病人，適用本法之規定。 

8 長期照顧

服務法 

（ 衛 福

部） 

1(2)、44 

（ 衛 福

部） 

性別、

性 傾

向、性

別 認

同、婚

姻、年

齡、身

心 障

礙、疾

病、階

級、種

族、宗

教 信

仰、國

籍與居

長期照

顧服務 

□中央：○○部 

■地方：直轄

市、縣（市）

主管機關(60)  

6 萬元以

上 30萬以

下(47)  

公布名稱

及負責人

姓名、1個

月以上 1

年以下停

業處分、

廢止設立

許可(47) 

第 1 條 

2.長期照顧服務之提供不得因服務對象之性別、性傾

向、性別認同、婚姻、年齡、身心障礙、疾病、階級、

種族、宗教信仰、國籍與居住地域有差別待遇之歧視行

為。 

第 44 條 

長照機構及其人員應對長照服務使用者予以適當之照

顧與保護，不得有遺棄、身心虐待、歧視、傷害、違法

限制其人身自由或其他侵害其權益之情事。 

第 47 條 

1.長照機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

十萬元以下罰鍰，並公布其名稱及負責人姓名： 

…… 

四、違反第四十四條規定，對長照服務使用者有遺棄、

身心虐待、歧視、傷害、違法限制其人身自由或其他侵

害其權益之情事。 

2.長照機構違反前項第一款或第二款規定者，除依前項

規定處罰外，並限期令其改善；屆期未改善者，得按次

處罰。 

3.長照機構違反第一項第四款規定者，除依第一項規定

處罰外，並限期令其改善；屆期未改善者，處一個月以

上一年以下停業處分，停業期滿仍未改善者，得廢止其

設立許可。 

4.長照機構違反第一項第四款規定，情節重大者，得逕
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L0070040&flno=1&k1=%e5%b7%ae%e5%88%a5%e5%be%85%e9%81%87&k3=%e6%ad%a7%e8%a6%96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L0070040&flno=44&k1=%e5%b7%ae%e5%88%a5%e5%be%85%e9%81%87&k3=%e6%ad%a7%e8%a6%96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L0070040&flno=47&k1=%e5%b7%ae%e5%88%a5%e5%be%85%e9%81%87&k3=%e6%ad%a7%e8%a6%9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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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號 

法律名稱

（主管機

關） 

條項款 

（中央權

責機關） 

特徵 領域 
處罰機關 

（條次） 

違反禁止歧視規定之 

行政裁罰 

有關禁止歧視之規定 違反之法律效果 
罰鍰（單

位：新臺

幣）（條

次） 

其他種類

行 政 罰

（條次） 

住地域 行廢止其設立許可。 

 

第 60條 

本法所定罰則，由地方主管機關處罰之。 

未依第 23

條許可設

立為長照

機構者：

10 萬元以

上 50萬元

以下(47-1) 

 

第 23 條 

長照機構

之設立、

擴充、遷

移，應事

先申請主

管機關許

可 

未依第 23

條許可設

立為長照

機關者：

公布其名

稱及負責

人 姓 名

(47-1) 

第 1 條 

2.長期照顧服務之提供不得因服務對象之性別、性傾

向、性別認同、婚姻、年齡、身心障礙、疾病、階級、

種族、宗教信仰、國籍與居住地域有差別待遇之歧視行

為。 

 

第 44 條 

長照機構及其人員應對長照服務使用者予以適當之照

顧與保護，不得有遺棄、身心虐待、歧視、傷害、違法

限制其人身自由或其他侵害其權益之情事。 

第 47-1條 

…… 

2.未依第二十三條規定許可設立為長照機構，對其服務

對象有遺棄、身心虐待、歧視、傷害、違法限制其人身

自由或其他侵害其權益之情事，處其負責人新臺幣十萬

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及公布其名稱、負責人姓名，

並得按次處罰。 

3.未依第二十三條規定許可設立為長照機構，有前項情

事致服務對象死亡者，處其負責人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

一百萬元以下罰鍰及公布其名稱、負責人姓名。 

 

第 60條 

本法所定罰則，由地方主管機關處罰之。 

9 中高齡者

及高齡者

就業促進

法 

（ 勞 動

部） 

12(1)(2) 

（ 勞 動

部） 

中高齡

者及高

齡 者

（ 年

齡） 

就業 □中央：○○部 

■地方：直轄

市、縣（市）

主管機關(43) 

30 萬元以

上 150 萬

元 以 下

(41) 

公布姓名

或名稱、

負責人姓

名(42) 

第 12 條 

1.雇主對求職或受僱之中高齡者及高齡者，不得以年齡

為由予以差別待遇。 

2.前項所稱差別待遇，指雇主因年齡因素對求職者或受

僱者為下列事項之直接或間接不利對待： 

一、招募、甄試、進用、分發、配置、考績或陞遷等。 

二、教育、訓練或其他類似活動。 

三、薪資之給付或各項福利措施。 

第 17 條 

1.求職或受僱之中高齡者及高齡者，因第十二條第一項

之情事致受有損害，雇主應負賠償責任。 

2.前項之損害賠償請求權，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及賠償

義務人時起，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。自有違反行為時

起，逾十年者，亦同。 

 

第 41 條 
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L0070040&flno=1&k1=%e5%b7%ae%e5%88%a5%e5%be%85%e9%81%87&k3=%e6%ad%a7%e8%a6%96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L0070040&flno=44&k1=%e5%b7%ae%e5%88%a5%e5%be%85%e9%81%87&k3=%e6%ad%a7%e8%a6%96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N0090055&flno=17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N0090055&flno=4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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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號 

法律名稱

（主管機

關） 

條項款 

（中央權

責機關） 

特徵 領域 
處罰機關 

（條次） 

違反禁止歧視規定之 

行政裁罰 

有關禁止歧視之規定 違反之法律效果 
罰鍰（單

位：新臺

幣）（條

次） 

其他種類

行 政 罰

（條次） 

四、退休、資遣、離職及解僱。 1.違反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者，處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

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鍰。 

…… 

 

第 42 條 

有前條規定行為之一者，應公布其姓名或名稱、負責人

姓名，並限期令其改善；屆期未改善者，應按次處罰。 

 

第 43 條 

本法所定之處罰，由地方主管機關為之。 

 

10 就業服務

法 

（ 勞 動

部） 

5(1) 

（ 勞 動

部） 

種族、

階級、

語言、

思想、

宗教、

黨派、

籍貫、

出 生

地、性

別、性

傾向、

年齡、

婚姻、

容貌、

五官、

身心障

礙、星

就業 □中央：○○部 

■地方：直轄

市、縣（市）

主 管 機 關

(65、75) 

30 萬元以

上 150 萬

元 以 下

(65) 

公布姓名

或名稱、

負責人姓

名(65) 

第 5 條 

1.為保障國民就業機會平等，雇主對求職人或所僱用員

工，不得以種族、階級、語言、思想、宗教、黨派、籍

貫、出生地、性別、性傾向、年齡、婚姻、容貌、五官、

身心障礙、星座、血型或以往工會會員身分為由，予以

歧視；其他法律有明文規定者，從其規定。 

 

第 65條 

1.違反第五條第一項……規定者，處新臺幣三十萬元以

上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鍰。 

…… 

3.違反第五條第一項規定經處以罰鍰者，直轄市、縣

（市）主管機關應公布其姓名或名稱、負責人姓名，並

限期令其改善；屆期未改善者，應按次處罰。 

 

第 75 條 

本法所定罰鍰，由直轄市及縣（市）主管機關處罰之。 
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N0090055&flno=42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N0090055&flno=43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N0090001&flno=75&k1=%e7%bd%b0%e9%8d%b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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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號 

法律名稱

（主管機

關） 

條項款 

（中央權

責機關） 

特徵 領域 
處罰機關 

（條次） 

違反禁止歧視規定之 

行政裁罰 

有關禁止歧視之規定 違反之法律效果 
罰鍰（單

位：新臺

幣）（條

次） 

其他種類

行 政 罰

（條次） 

座、血

型或以

往工會

會員身

分 

11 勞動基準

法 

（ 勞 動

部） 

25 

（ 勞 動

部） 

性別 就業 □中央：○○部 

■地方：直轄

市、縣（市）

主管機關(79) 

2 萬元以

上 100 萬

元 以 下

(79) 

無 第 25 條 

雇主對勞工不得因性別而有差別之待遇。工作相同、效

率相同者，給付同等之工資。 

第 79 條 

1.有下列各款規定行為之一者，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一

百萬元以下罰鍰： 

一、違反……第二十五條......。 

…… 

4.有前三項規定行為之一者，主管機關得依事業規模、

違反人數或違反情節，加重其罰鍰至法定罰鍰最高額二

分之一。 

12 大量解僱

勞工保護

法  

（ 勞 動

部） 

13(1) 

（ 勞 動

部） 

種族、

語言、

階級、

思想、

宗教、

黨派、

籍貫、

性別、

容貌、

身心障

礙、年

齡、擔

任工會

職務 

就 業

（ 解

僱） 

N/A N/A N/A 第 13條 

1.事業單位大量解僱勞工時，不得以種族、語言、階級、

思想、宗教、黨派、籍貫、性別、容貌、身心障礙、年

齡及擔任工會職務為由解僱勞工。 

 

第 13條 

2.違反前項規定或勞動基準法第十一條規定者，其勞動

契約之終止不生效力。 

3.主管機關發現事業單位違反第一項規定時，應即限期

令事業單位回復被解僱勞工之職務，逾期仍不回復者，

主管機關應協助被解僱勞工進行訴訟。 

 
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All.aspx?pcode=N0020012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All.aspx?pcode=N0020012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All.aspx?pcode=N00200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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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號 

法律名稱

（主管機

關） 

條項款 

（中央權

責機關） 

特徵 領域 
處罰機關 

（條次） 

違反禁止歧視規定之 

行政裁罰 

有關禁止歧視之規定 違反之法律效果 
罰鍰（單

位：新臺

幣）（條

次） 

其他種類

行 政 罰

（條次） 

13 高級中等

學校建教

合作實施

及建教生

權益保障

法 

（ 教 育

部） 

26(1) 

（ 教 育

部） 

種族、

階級、

語言、

思想、

宗教、

黨派、

籍貫、

出 生

地、年

齡、婚

姻、容

貌、五

官或身

心障礙 

 

建教合

作機構 

■中央：教育部

(32) 

■地方：直轄

市、縣（市）

主管機關 

(32) 

註：差別待遇

之認定，準用

就業服務法及

其相關法規有

關就業歧視認

定之規定(26) 

5 萬元以

上 25萬元

以下(32) 

3 年內不

得參與建

教合作，

並公布其

名稱及負

責人姓名

(32) 

第 26條 

1.建教合作機構於建教生受訓期間，不得因其種族、階

級、語言、思想、宗教、黨派、籍貫、出生地、年齡、

婚姻、容貌、五官或身心障礙之因素，給予不利之差別

待遇。 

 

第 32條 

建教合作機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

二十五萬元以下罰鍰，並得按次處罰；經處罰二次仍未

改善者，三年內不得參與建教合作，並公布其名稱及負

責人姓名： 

…… 

八、違反第二十六條第一項、第三項規定，給予建教生

不利之差別待遇，或未依第二項規定提供個別化協助措

施。 

九、違反第二十七條第一項規定，給予建教生差別待

遇、未防治性騷擾行為之發生或未採取立即有效之糾正

及補救措施。 

 

27(1) 

（ 教 育

部） 

 

性別、

性傾向 

■中央：教育部

(32) 

■地方：直轄

市、縣（市）

主管機關 

(32) 

註：性別歧

視、性傾向歧

視之申訴、認

定，準用性別

工作平等法及

其相關法規之

規定(27) 

5 萬元以

上 25萬元

以下(32) 

3 年內不

得參與建

教合作，

並公布其

名稱及負

責人姓名

(32) 

第 27條 

1.建教合作機構於建教生受訓期間，不得因其性別或性

傾向而有差別待遇，並應防治性騷擾行為之發生；於知

悉有性騷擾情形時，應採取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

施。 

 
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H0060042&flno=26&k1=%e6%ad%a7%e8%a6%96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H0060042&flno=27&k1=%e6%ad%a7%e8%a6%9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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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號 

法律名稱

（主管機

關） 

條項款 

（中央權

責機關） 

特徵 領域 
處罰機關 

（條次） 

違反禁止歧視規定之 

行政裁罰 

有關禁止歧視之規定 違反之法律效果 
罰鍰（單

位：新臺

幣）（條

次） 

其他種類

行 政 罰

（條次） 

14 性別平等

工作法 

（ 勞 動

部） 

7 

（ 勞 動

部） 

性別、

性傾向 

工 作

(7-11、

36) 

□中央：○○部 

■地方：直轄

市、縣（市）

主 管 機 關

(38-1) 

30 萬元以

上 150 萬

元 以 下

(38-1) 

公布其名

稱、負責

人姓名、

處 分 期

日、違反

條文及罰

鍰 金 額

(38-1) 

第 7 條 

雇主對求職者或受僱者之招募、甄試、進用、分發、配

置、考績或陞遷等，不得因性別或性傾向而有差別待

遇。但工作性質僅適合特定性別者，不在此限。 

第 26 條 

受僱者或求職者因第七條至第十一條或第二十一條之

情事，受有損害者，雇主應負賠償責任。 

 

第 29 條 

前三條情形，受僱者或求職者雖非財產上之損害，亦得

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。其名譽被侵害者，並得請求回復

名譽之適當處分。 

 

第 38-1 條 

1.雇主違反第七條至第十條、第十一條第一項、第二項

規定者，處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

鍰。 

2.雇主違反第十三條第二項規定或地方主管機關依第

三十二條之二第三項限期為必要處置之命令，處新臺幣

二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。 

3.雇主違反第十三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，處新臺幣二萬

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。 

4.雇主違反第十三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，經限期改善，

屆期未改善者，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。 

5.雇主違反第三十二條之二第五項規定，處新臺幣一萬

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。 

6.有前條或前五項規定行為之一者，應公布其名稱、負

責人姓名、處分期日、違反條文及罰鍰金額，並限期令

其改善；屆期未改善者，應按次處罰。 

8 

（ 勞 動

部） 

□中央：○○部 

■地方：直轄

市、縣（市）

主 管 機 關

(38-1) 

30 萬元以

上 150 萬

元 以 下

(38-1) 

公布其名

稱、負責

人姓名、

處 分 期

日、違反

條文及罰

鍰 金 額

(38-1) 

第 8 條 

雇主為受僱者舉辦或提供教育、訓練或其他類似活動，

不得因性別或性傾向而有差別待遇。 

9 

（ 勞 動

部） 

□中央：○○部 

■地方：直轄

市、縣（市）

主 管 機 關

(38-1) 

30 萬元以

上 150 萬

元 以 下

(38-1) 

公布其名

稱、負責

人姓名、

處 分 期

日、違反

條文及罰

鍰 金 額

(38-1) 

第 9 條 

雇主為受僱者舉辦或提供各項福利措施，不得因性別或

性傾向而有差別待遇。 

10(1) 

（ 勞 動

部） 

□中央：○○部 

■地方：直轄

市、縣（市）

主 管 機 關

30 萬元以

上 150 萬

元 以 下

(38-1) 

公布其名

稱、負責

人姓名、

處 分 期

第 10 條 

1.雇主對受僱者薪資之給付，不得因性別或性傾向而有

差別待遇；其工作或價值相同者，應給付同等薪資。但

基於年資、獎懲、績效或其他非因性別或性傾向因素之
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N0030014&flno=7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N0030014&flno=26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N0030014&flno=29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N0030014&flno=38-1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N0030014&flno=8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N0030014&flno=9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N0030014&flno=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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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號 

法律名稱

（主管機

關） 

條項款 

（中央權

責機關） 

特徵 領域 
處罰機關 

（條次） 

違反禁止歧視規定之 

行政裁罰 

有關禁止歧視之規定 違反之法律效果 
罰鍰（單

位：新臺

幣）（條

次） 

其他種類

行 政 罰

（條次） 

(38-1) 日、違反

條文及罰

鍰 金 額

(38-1) 

正當理由者，不在此限。 

11(1)、(2) 

（ 勞 動

部） 

□中央：○○部 

■地方：直轄

市、縣（市）

主 管 機 關

(38-1) 

30 萬元以

上 150 萬

元 以 下

(38-1) 

公布其名

稱、負責

人姓名、

處 分 期

日、違反

條文及罰

鍰 金 額

(38-1) 

第 11 條 

1.雇主對受僱者之退休、資遣、離職及解僱，不得因性

別或性傾向而有差別待遇。 

2.工作規則、勞動契約或團體協約，不得規定或事先約

定受僱者有結婚、懷孕、分娩或育兒之情事時，應行離

職或留職停薪；亦不得以其為解僱之理由。 

3.違反前二項規定者，其規定或約定無效；勞動契約之

終止不生效力。 

15 性別平等

教育法 

（ 教 育

部） 

13 

（ 教 育

部） 

性別、

性別特

質、性

別 認

同、性

傾向 

教育 ■中央：教育部

(43) 

■地方：直轄

市、縣（市）

主管機關(43) 

(各級學校有

違反性別平等

教育法第 43

條事項部分，

分由教育部或

地方教育主管

1 萬元以

上 10萬元

以下(43) 

無 第 13 條 

學校之招生及就學許可不得有性別、性別特質、性別認

同或性傾向之差別待遇。但基於歷史傳統、特定教育目

標或其他非因性別因素之正當理由，經該管主管機關核

准而設置之學校、班級、課程者，不在此限。 

第 43 條 

3.學校違反第十三條、第十四條、第十五條、第十七條

或第二十一條第二項規定者，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十萬

元以下罰鍰。 
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N0030014&flno=11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h0080067&flno=13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h0080067&flno=3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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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號 

法律名稱

（主管機

關） 

條項款 

（中央權

責機關） 

特徵 領域 
處罰機關 

（條次） 

違反禁止歧視規定之 

行政裁罰 

有關禁止歧視之規定 違反之法律效果 
罰鍰（單

位：新臺

幣）（條

次） 

其他種類

行 政 罰

（條次） 

機關處以裁

罰) 

14 (1) 

（ 教 育

部） 

■中央：教育部

(43) 

■地方：直轄

市、縣（市）

主管機關(43) 

(各級學校有

違反性別平等

教育法第 43

條事項部分，

分由教育部或

地方教育主管

機關處以裁

罰) 

1 萬元以

上 10萬元

以下(43) 

無 第 14 條 

1.學校不得因學生之性別、性別特質、性別認同或性傾

向而給予教學、活動、評量、獎懲、福利及服務上之差

別待遇。但性質僅適合特定性別、性別特質、性別認同

或性傾向者，不在此限。 

 

16 特殊教育

法 

（ 教 育

部） 

10(1)(2) 

（ 教 育

部） 

身心障

礙 

教育 N/A N/A N/A 第 10條 

1.特殊教育學生及幼兒之人格及權益，應受尊重及保

障，對其學習相關權益、校內外實習及校內外教學活動

參與，不得有歧視之對待。 

2.特殊教育與相關服務措施之提供及設施之設置，應符

合融合之目標，並納入適性化、個別化、通用設計、合

理調整、社區化、無障礙及可及性之精神。  

3.特殊教育學生遭學校歧視對待，得依第二十四條之規

定提出申訴、再申訴。 

4.中央主管機關應針對各教育階段提供之合理調整及

申請程序研擬相關指引，其研擬過程，應邀請身心障礙

者及其代表性組織參與。 

N/A 

 

 
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h0080067&flno=1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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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號 

法律名稱

（主管機

關） 

條項款 

（中央權

責機關） 

特徵 領域 
處罰機關 

（條次） 

違反禁止歧視規定之 

行政裁罰 

有關禁止歧視之規定 違反之法律效果 
罰鍰（單

位：新臺

幣）（條

次） 

其他種類

行 政 罰

（條次） 

25 

（ 教 育

部） 

第 25條 

1.各級學校、幼兒園及試務單位不得以身心障礙為由，

拒絕學生、幼兒入學（園）或應試。 

2.各級學校及試務單位應提供考試適當服務及無障礙

措施，且應考量身心障礙學生實際需要，提供合理調

整，並由各級學校及試務單位公告之；其對象、資格、

申請程序、考試服務內容、調整方式、無障礙措施及其

他相關事項之辦法，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。 

17 監獄行刑

法 

（ 法 務

部） 

6 

（ 法 務

部） 

人種、

膚色、

性別、

語言、

宗教、

政治立

場、國

籍、種

族、社

會 階

級、財

產、出

生、身

心障礙

或其他

矯正 N/A N/A N/A 第 6條 

…… 

2.監獄對受刑人不得因人種、膚色、性別、語言、宗教、

政治立場、國籍、種族、社會階級、財產、出生、身心

障礙或其他身分而有歧視。 

3.監獄應保障身心障礙受刑人在監獄內之無障礙權

益，並採取適當措施為合理調整。 

…… 

 

 

N/A 



15 
 

序

號 

法律名稱

（主管機

關） 

條項款 

（中央權

責機關） 

特徵 領域 
處罰機關 

（條次） 

違反禁止歧視規定之 

行政裁罰 

有關禁止歧視之規定 違反之法律效果 
罰鍰（單

位：新臺

幣）（條

次） 

其他種類

行 政 罰

（條次） 

身分 

18 羈押法 

（ 法 務

部） 

4 

（ 法 務

部） 

人種、

膚色、

性別、

語言、

宗教、

政治立

場、國

籍、種

族、社

會 階

級、財

產、出

生、身

心障礙

或其他

身分 

羈押 N/A N/A N/A 第 4條 

…… 

2.對羈押被告不得因人種、膚色、性別、語言、宗教、

政治立場、國籍、種族、社會階級、財產、出生、身心

障礙或其他身分而有歧視。 

3.看守所應保障身心障礙被告在看守所內之無障礙權

益，並採取適當措施為合理調整。 

…… 

N/A 

 

 


